
津滨质监局执〔2014〕56号

关于开展“迎国庆”专项执法检查的通知
各分局：
十一“国庆节”将至，为保障节日消费安全，让全区人民过上祥和、平安的节日，新区局决定从即日起在全区开展“迎国庆”产品质量专项执法检查。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检查时间

即日起至2014年10月13日

二、检查重点

    （一）开展有机产品认证标志执法检查。结合市场委文件（津市场监管办〔2014〕114号）指示精神，开展对辖区内销售卖场、超市等有机产品经营场所开展执法检查，重点检查有机产品认证证书持证情况、是否加贴有机码、是否加贴有机标志、标志是否相互遮盖等违法行为，对于伪造、冒用有机产品认证标志的违法行为依法立案查处。

（二）开展特种设备安全执法检查。结合市局“六打六治”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要求，严格落实“四个一律”执法措施，对辖区内车站、客运码头、大型商场、公园等公众聚集场所涉及公共安全的电梯、大型游乐设施、锅炉等开展执法检查，强化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安全主体责任意识，严厉打击特种设备非法违法行为，整治违规制造、安装改造维修，未注册登记、未经检验或超期未检使用等问题。 
（三）开展计量执法检查。结合节日特点，组织开展大型商店、超市等经营场所的计量行为和强检计量器具的执法检查工作，重点检查定量包装产品净含量、衡器是否经强制检定合格、伪造数据欺诈消费者等计量违法行为。

（四）开展强制性认证产品检查。重点加大强制性认证产品获证企业巡查，对产品比较集中的卖场开展强制性认证产品执法监督检查，查处无证出厂销售，伪造、冒用、超期、超范围使用认证证书和标志等违法行为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1、各单位要切实履行职能，加强监督，严格执法，确保“国庆”专项执法检查活动取得实效。

2、各单位对执法检查中好的经验、做法、成效等工作动态形成总结材料，于2014年10月17日前报新区局行政执法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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